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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博物馆事业空前发展，成就斐然，为传承中华文明，普及科学知识，发展
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博物馆事业的大发展离不开博物馆法制的健全和完善，依法合规、有序繁荣更是博物馆科学发展的应
有之义；而博物馆法制建设对于增强博物馆功能、完善管理制度、推进博物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都具
有重要作用。
博物馆法制建设水平体现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水平。
纵观不同时期的博物馆法规文件，其内容无不反映了当时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状况和需要，特别是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博物馆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促使博物馆法制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施行，奠定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法制基础。
为切实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积极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国家文物局陆续出台《博物馆管理办法
》之后，又组织起草了行政法规《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预计该法规将很快面世，并将成为
指导中国博物馆全面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博物馆管理办法》、《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博物
馆建筑设计规范》、《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等一系列博物馆管理的法规文件陆续颁行，对博物馆建
设，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的陈列展示、文化传播和公众服务等，从多个角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进一步推动了博物馆的依法管理和科学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博物馆法制建设也日益与国际接轨，不断吸收借鉴国际博物馆界的科学理念、成功
经验和有益模式，持续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并为国际博物馆法制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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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即将于上海召开之际，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编纂了
这本《博物馆法规文件选编》。
本书是第一次将中国国内有关博物馆的法规文件进行汇总选编并正式出版，既是中国博物馆法制建设
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博物馆发展的一个窗口。
同时，书中还收录了相关的国际公约以及部分国家的博物馆法规，期望以此增进中国与国际博物馆界
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并将此书作为对本届大会的一份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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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专门的历史
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十五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市、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
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记录档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务
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制定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
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事先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会同
文物行政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并纳入规划。
第十七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
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
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
物行政部门同意。
第十八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
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
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
，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
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
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
批准，并将保护措施列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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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博物馆法规文件选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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